
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五)字第111220489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推薦書格式中文版、推薦書格式英文版及學校檢核表各1份

 茲公告本部第27屆國家講座申請案，自111年11月14日起

至111年12月30日止受理推薦，屆時請備文並填具推薦書

及檢送著作到部，逾期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並請

惠予辦理公告及相關推薦作業事宜，請查照轉知。

一、

二、

(一)
(二)
(三)

三、

四、

 　

依110年10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100133118A號令修正發

布「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辦理。

國家講座之申請對象為大學專任教授（編制內），於旨

揭截止日時年齡未逾70歲，且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獲得本部學術獎滿3年以上。

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領域上有與前2項相當之傑出貢獻

者。

另申請領域及名額，計分為「人文及藝術」、「社會科

學」、「數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及

「工程及應用科學」等5類科，其中人文及藝術、社會科

學等2類科之名額為2名，其餘3類科各為3名，共13名，

得從缺。

為使學校推薦作業更為審慎嚴謹，所有申請案應經校教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承辦人 ： 周君儀
電話 ： 02-7736-5790
電子信箱 ： chunyi@mail.moe.gov.tw

1110028542

總收文　1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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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二)

(三)

評會審議通過，並應就送審人之教學及帶領研究團隊表

現進行審核，每校每一類科推薦申請人至多以3人為限，

並請於學校初審時將受推薦者之教學及引導學術思潮特

色等納入考量。

檢附推薦書格式及學校檢核表如附件（得逕至本部高等

教育司網站/電子布告欄下載）。報部時請隨文檢送推薦

書（含中、英文版Word格式及「用印後」PDF格式電子

檔）及送審著作（含PDF格式電子檔）紙本各1式6份及

電子檔光碟1份。填表時應注意事項如下：

主持人簡介部分，請依推薦書表列項目詳實填列，請

勿以「請見附件」敘寫，其中教學及帶領研究團隊表

現相關績優事蹟，請併檢附相關證明或評估資料。送

審著作部分，請自行擇優選取代表著作至多5件（代表

著作請檢送1式6份及PDF格式電子檔光碟1份）；參考

著作請於推薦書以表列方式呈現，無須檢送著作。去

年度曾提出申請者或曾獲得學術獎、國家講座者，皆

應註明新增之著作，俾利審查。無論得獎與否，送審

著作恕不退還。

推薦書請填寫1式6份，並以A4格式繕打列印。另因本

部敦聘之審查委員包含國外華裔或外籍審查委員，請

併同檢送英文簡介（curriculum vitae），俾利作業。

學校資源配合部分，國家講座之資源除由本部提供獎

勵經費外，尚須由學校提供講座主持人教學研究各項

所需經費或配合措施，故請就學校協助配合之資源狀

況提出詳細說明，另為積極推廣講座主持人畢生研究

之心血與結晶、擴大講座之影響力，請學校規劃如何

將國家講座主持人之教學研究成果透過開設講座課程

或巡迴講座、提供跨校系之選修、設置講座專屬網

站，或其他公開方式，提供各界修習及參閱，發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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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大效益。

依據前揭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獲選為國家講座主持人

者，不得重複領取其他政府機關（構）公務預算所提供

之獎金，如有重複應擇一領取，請申請人一併注意。

歷年來「人文及藝術」及「社會科學」等類科之獲獎案

件較少，建請學校多鼓勵及推薦此領域之優秀人選。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111/11/14
16: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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